
建置重點防汛工程名單系統操作說明 
 

一、 登入「公共工程雲端系統」(https://pcic.pcc.gov.tw/pwc-web/)，

選擇「工程管理雲」下之「重點防汛」。 

 

二、 點選「重點防汛工程」下之「建置及調整所屬本年度重點防汛工程名

單」。 

  



三、 點選「標案移入」。 

 

四、 可用「標案編號關鍵字」直接查詢標案，或用「標案主辦機關關鍵字」

查詢主辦機關所辦理標案。 

 

 

 

 



五、 從查詢結果選擇欲列管之重點防汛工程，點選「移入」。 

 

六、 選擇「歸屬計畫」後，再點選「移入重點防汛工程」。 

 

 

 

 

 



七、 系統顯示「確定提交並移入重點防汛工程」訊息，點選「確定」。 

 

八、 系統顯示「移入成功」訊息。 

 

 

 

 

 


